附件1
南京中医药大学泰州校区电动自行车校园车牌申领表
申请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姓名
	
	性别
	
	联系电话
	

	部门/单位
	
	身份证号/学号
	

	车牌号码
	
	校园车牌号
	

	申请人身份类型
	□教职工     □学生     □后服人员

	注意事项
	申领时需现场查验车辆。申报校园车牌的电动自行车须经公安机关注册登记，取得并按规定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。

	所在单位意见
	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
	保卫事务部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年    月    日

	承 诺 书
1.本人办证时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自愿接受相关处理。
2.我已熟读并严格遵守《南京中医药大学泰州校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服从校园安保人员的统一指挥、管理。
3.不遮挡、污损、买卖、转借、伪造、变更校园车牌，进出校园时自觉在校门口下车推行，配合门卫通行证查验。
4.进入校园后，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礼让行人，不鸣笛；按校园内设置的道路交通标志、标线行驶和停放，不超速不超载，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/小时。
5.车辆在指定区域内整齐有序停放，不影响道路通行和校园环境秩序。
6.不在楼宇内给电动自行车充电，不私拉插线板、不拆卸电池等违规充电。
7.若办证后因工作调动、毕业等原因不再在学校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务必及时将校园车牌退还至保卫事务部。
8.校园内驾驶、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符合安全标准的安全头盔。
9.本人已详阅本承诺书之各项内容，并将切实遵守相关规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正反打印在一张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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